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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洪德豪 副總工程司 

臺北市都市及危險建築

物加速重建之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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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臺北市加速危老重建之策略及方法 

貳﹅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執行計畫 

參﹅危老重建工作站之設置與運作 

肆﹅危老重建推動師制度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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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數量統計  
                                                                     107.05.31 

屋齡 棟數 比例 

50年以上   20,520棟   17.9% 

40年以上   65,777棟   57.4% 

30年以上   94,893棟    82.9% 

全市棟數 114,451棟 100.0% 



4 

建築資訊ｅ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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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的都市再生策略 

公辦都更 
民辦都更 
公私協力 

都市更新 
168專案 

危老建物 
加速重建 

都市再生 

●結構瀕危堪慮 
●建築基地狹小 
●出入行動障礙 
●居住環境窳陋 
●設施設備劣舊 
●公設機能匱乏 



6 

106 
05/10 

中
央
發
布
「
都
市
危
老
建
物
加
速
重
建
條
例
」 

臺北市推動危老條例相關作為歷程 

106 
08/10 

中
央
發
布
「
危
老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
等
子
法 

106 
12/19 

公
告
「
臺
北
市
危
老
建
築
物
加
速
重
建
辦
法
」 

106 
12/28 

修
正
「
臺
北
市
土
管
自
治
條
例
」
送
議
會
審
查 

107 
01/01 

受
理
申
請 

耐
震
評
估 

及 

重
建
計
畫 

費
用
補
助 

107 
05/25 

訂
定
「
臺
北
市
危
老
重
建
推
動
師
培
訓
計
畫
」 

107 
06/14 

受
理
「
臺
北
市
危
老
推
動
師
培
訓
機
構
」
申
請 

107 
07/20 

訂
定
「
臺
北
市
危
老
重
建
工
作
站
」
申
請
書
表 

107 
03/27 

107 
05/20 

彙
整
「
臺
北
市
危
險
老
舊
建
物
重
建
問
答
集
」 

舉
辦
「
臺
北
市
危
老
重
建
法
令
說
明
會
」 

107 
07/08 

訂
定
簡
化
臺
北
市 

合
法
建
築
物 

認
定
相
關
書
表 

訂
定
危
老
推
動
師
「
輔
導
推
動
費
申
請
要
點
」 

107 
08/○ 



7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首頁＞宣導專區＞危老重建專區 

危老相關法規 

危老稅捐減免 

耐震能力評估 

危老文宣手冊 

危老重建推動師 

危老重建工作站 

危老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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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加速危老重建 
之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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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北市加速危老重建之策略及方法 

三大 
優惠獎勵 

五項 
經費補助 

六大 
配套措施 

二項 
便民程序 

加速危老 
建物重建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dagaqi.com/chuangyezhidao/63449.html&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ijtJbyw_rZAhXKmZQKHY3qC_MQwW4IHTAE&usg=AOvVaw0EsiK2mQdsGH03LB_hFkAw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2/27/1/452550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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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優惠獎勵 

容積獎勵 放寬高度及建蔽率 稅捐減免 

●最高可達建築
基地1.3倍之基
準容積或 1.15
倍之原建築容
積。  

●危老條例施行
後 3 年內申請
重建者，獎勵
基準容積 10％。  

●增訂「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第95條之3，
放寬建築物高度比
﹅後院深度比﹅住
宅區建蔽率等規定，
已於 106年12月
19日函送市議會審
議。  

●本條例施行後 5 
年內申請重建者，
享有重建期間免
徵地價稅﹅重建
後地價稅及房屋
稅減半徵收 2 年
﹅重建後未移轉
所有權者，房屋
稅減半徵收得再
延長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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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蔽率60％，高度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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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住宅區建蔽率 

使用 
分區 

現行法令     
建 蔽 率 

【市府版】 【市議會一讀通過版】 

住一區 30％ ●不放寬，維持30％。 ●不放寬，維持30％。 

住二區 35％ 

●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
基地面積在500㎡以下者，
建蔽率不得超過50％；建築
基地面積超過500㎡者，建
蔽率不得超過40％。 

●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
基地面積在1000㎡以下者，
建蔽率不得超過50％；建築
基地面積超過1000㎡者，建
蔽率不得超過40％。 

住三區 45％ 
●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
基地面積在500㎡以下者，
建蔽率不得超過60％；建築
基地面積超過500㎡者，建
蔽率不得超過50％。 

●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
基地面積在1000㎡以下者，
建蔽率不得超過60％；建築
基地面積超過1000㎡者，建
蔽率不得超過50％。 

住四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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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分區 現行法令高度比 危險老屋重建擬放寬高度比 

住宅區 不得超過1.5 

商業區 不得超過2.0 

工業區 

不得超過1.8 行政區 

文教區 

風景區 不得超過1.5 

放寬建築物高度 

●市議會一讀通過 
建築物各部分高度
不得超過自該部分
起量至面前道路中
心線之五倍。 

路心 
1：5 

1：2.5(市府) 
1：1.5(現行) 

3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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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經費補助 

項次 項目 補 助 內 容 

一 
初步評估 
費用補助 

●總樓地板未達 3000 ㎡者，每棟 6000 元。 
●總樓地板面積 3000 ㎡以上者，每棟 8000 元 
●評估機構審查費，每棟 1000 元 

二 
詳細評估 
費用補助 

●每棟不超過評估費用30%或40萬元 

三 
審查機構 
審查費用 

●初步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經檢附審查機構審查通過之證明文
件者，每棟 6000 元。 

●詳細評估補助每棟評估費用 15％，但每案補助上限不得超過 20 
萬元。 

四 
重建計畫 
費用補助 

●提具重建計畫並經報核者，每案補助5萬5000元。 

五 
結構補強 
費用補助 

●經耐震初評未達一定等級，或有軟弱層潛在倒塌風險之建築物，
在整合重建前進行局部性結構補強者，補助工程款 45％，每棟
上限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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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配套措施 

建置危老重建 
推動師制度  

廣設危老重建 
工作站  

危老重建 
法令宣導 

●借重民間人力，為社
區居民提供法令諮詢
服務，進而整合居民
意見﹅輔導申請耐震
能力評估﹅提具重建
計畫，提供一條龍的
全程服務。  

●近期將徵詢區公所﹅
有意願之里辦公處﹅
房仲業服務據點等處
所，廣設「危老重建
工作站」，為市民提
供在地化的諮詢服務。  

●編印《臺北市危險
老屋加速重建問答
集》﹅建置危老重
建專區宣導網頁﹅
每季舉辦一場危老
重建法令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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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配套措施 

提供重建工程融資 
貸款信用保證 

補助重建工程 
貸款利息補貼 

危險老屋 
輔導善後 

●中央已訂定「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
信用保證作業要點」，
規範信用保證額度﹅對
象﹅程序等，作為承貸
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承
保機構之執行依據。 

●成立「危老輔導團」，
針對列管須拆除重建
海砂屋﹅震災受損屋
﹅結構安全快篩結果
須耐震評估之建物﹅ 
劃設都更地區輔導重
建或補強事宜 

●提供每戶最高優惠貸款
額度 350萬元之重建工
程貸款利息補貼，年限
最長20年，寬限期最長
５年，針對不同家庭年
所得之原住戶，給予不
同補貼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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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便民程序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涉及容
積獎勵，須繳納容積保證金者，
除以現金方式繳納外，允以金融
機構書面連帶保證或金融機構簽
發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
政匯票等方式替代，以降低起造
人重建成本負荷。  

容積保證金得免繳納現金 

●對於已登記產權，但未領得使
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之老舊
建築物，簡化適用「危老條例
」申請重建之認定程序，責由
開業建築師檢討符合規定後簽
證負責。 

簡化合法建物認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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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定「合法建築物」適用危老條
例辦理重建者，免檢附結構安全鑑定
報告﹅免檢討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免改善無障礙設施。 

●申請耐震能力評估，允由開業建築師
簽署「合法建築物判定說明書」，具
結案址建築物符合危老重建之簡化認
定條件，得逕向評估機構申請耐震能
力評估。至於相關書圖文件，待後續
申請重建計畫時，一併檢附報核。 

簡化合法建物認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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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適用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物」簡化認定條件 

適用對象 類  別 備  註 

□實施都市計畫
前已興建完成
之建築物 

□舊市區 34.10.25前 
□景美﹅木柵 58.04.28前 
□南港﹅內湖 58.08.22前 
□士林﹅北投 59.07.04前 

須檢討符合簡化書件表四
(D4)所列規定 

□都市計畫發布
後至60.12.22.
建築法修正前
已興建完成之
建築物 

□已領有營造執照 
□已領有建造執照 

須檢討符合簡化書件表三
(D3)所列規定 

□未領有營造執照者 
須檢討符合簡化書件表一
(D1)及表二(D2)所列規定 

備    註 
●60.12.22以後興建之建築物，均須依建築法之規定申
請使用執照，未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礙難適用危老
條例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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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老重建 
推動師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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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執行計畫 

瀕危 
老屋 

更新 
重建 

老屋重建 
推動師 

 建築師 坪效？ 

 金融機構 融資？ 

 建經公司 成本？ 

 代銷房仲 銷售？ 

 地政士 登記？ 

協 
力 
團 
隊 

工作站 文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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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推動師之招募對象 

開   業 
建 築 師 

不動產界 
從業人員 

相關證照 
專業人員 

社區服務 
熱心人士 

開業建築師 建築師 
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 

不動產估價師 
都市計畫技師 
不動產經紀人 

地政士 
會計師 

建築規劃 
都市計畫 
營建土木 
土地開發 
地政景觀 
建築經理 
不動產經紀 
金融信託 

相關科系 
畢業人士 

建築﹅土木 
營建﹅景觀 
城鄉﹅地政 
市政﹅都計 
土地資源 
土地管理 
不動產估價 

現任里長 
現任鄰長 

Ｂ組 Ｃ組 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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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二年申請換證 

發給聘書及證件 

簽署聲明書 

講習測驗合格 

參加培訓講習 

符合招募對象 

●成績70分以上發給講習合格證明 

●簽署同意公開個人聯絡資訊 

●推動師聘書及證件有效期限二年 

●二年內輔導積分達30分可換證 

●21／12小時培訓課程須全程參與 

●檢具證明文件報名參加講習 

危老重建推動師之培訓與聘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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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危老重建推動師聲明書 

●簽署知悉執行計畫有關危老
重建推動師之輔導與獎勵事
項，並願接受主管機關之監
督與考核。 

●簽選個人資料願公開項目，
並配合建管處網站公告，接
受媒合相關輔導工作。 

●調查無償進駐「危老重建工
作站」之意願。 

●簽認如有悖離危老推動師之
設立宗旨或發生重大違失，
願受書面警告或廢止推動師
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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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推動師之輔導與獎勵 

●二年內輔導案件累積分數達100分以上
者，主管機關頒給獎狀並公開表揚。 

輔  導   
推動費 

輔導 
積分 

績優 
表揚 

●輔導完成耐震初評10分﹅詳評10分﹅
重建計畫報核30分。 

●危老工作站服務每班３小時，核給２分
凡遲到﹅早退或蹺班，當次倒扣２分。 

●二年內累計滿30分可換證。 

●主管機關視推動師各階段輔導成效，衡
酌戶數多寡，核予適度之輔導推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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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推動費核發項目及額度一覽表（草案） 

               戶數 
  項目 10戶以下 11~30戶 31~50戶 51戶以上 

輔導完成 
耐震初評 2萬元 5萬元 8萬元 10萬元 

輔導完成 
耐震詳評 5萬元 10萬元 15萬元 20萬元 

輔導報核 
重建計畫 15萬元 30萬元 40萬元 60萬元 

備 註 
●輔導本市列管地震受災屋﹅海砂屋完成重建計畫報核者
其重建計畫輔導推動費依表列額度２倍核發。 

●具公務人員﹅里長或鄰長身分者，不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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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案件之報備 

●輔導案件報備單格式可於建管處

網站「危老重建專區」下載 

●報備耐震初評，須先取得 1/10

並2戶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

意暨委任書（A3）。 

●報備重建計畫，須經耐震能力評

估得適用危老條例重建。 

●申報輔導事項，必須於六個月內

完成報核，逾期失其效力。 

●書面郵寄﹅傳真或電子信件方式

擇一申報。 

●重複申報不予備查，受理報備資

訊請於建管處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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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推動師之督導及考核 

推動師資格 
撤銷或廢止 

業務違失 
書面警告 

●推動師如有告知民眾錯誤資訊或法令規
定、提供錯誤資料等違失，致生民眾權
益損害或重大爭執者，主管機關得處以
書面警告。受書面警告累計達 3 次者
，廢止其推動師聘書。  

●推動師之參訓報名資料﹅輪值危老重建
工作站﹅報備輔導社區﹅申請輔導推動
費案件，嚴禁虛偽造假﹅任由他人冒名
頂替等情事，經查有不實情形者，主管
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推動師資格，且不
予核給輔導推動費；如已撥款，得要求
全額繳回或核扣部分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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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工作站 
之設置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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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危老重建工作站之設置與運作 

臺
北
市
危
老
重
建
工
作
站 

專設型 

鄰里型 

商店型 

社區型 

辦公型 

●結合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等 

●集聚多位推動師共同設立服務處所 

●結合不動產相關產業之商業據點 

●進駐特定公寓大廈社區蹲點服務 

●結合地政士或建築師等一般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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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工作站設置及管理要項 

項次 項  目 管理及查核事項 

一 設置處所 

●為便利社區居民就近洽詢，設置處所宜面臨６米以上
道路，並位於合法建築物之地面１層（但具明顯引導
標示，出入無門禁管制，且有昇降設備可通達之樓層
經建管處審認具開放性者，得不受此限） 

●工作站之室內面積不得小於10㎡，所在建築物並設有
可供外人使用之廁所。 

●設置處所之使用，應經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出具同
意書或租賃契約），設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者，應經
管理組織書面同意。 

二 設施設備 
●設有電腦及網路設備可供查詢相關圖資。 
●置有供4人以上洽談事務之桌椅。 
●置有服務專線（市內電話）。 

危老重建工作站設置及管理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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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管理及查核事項 

三 
推動師人數  
及服務時段 

●每一工作站至少應有4名以上Ａ組或Ｂ組推動師。 
●定期每週至少服務4日，且每日早﹅午﹅晚三個時段，
每週合計至少服務6個時段。 

●工作站之服務時段，應於出入口明顯處掛設「危老重
建工作站」告示，每一時段應有2名以上推動師駐點服
務，其中半數得由Ｃ組推動師參與輪值。 

四 
資訊公開 
異動報備 

●工作站之設置地點﹅服務時段﹅駐點推動師名冊等資
訊，於建管處網站公告。如有異動，申請人應主動向
建管處報備。 

五 違失處置 
●工作站之相關資訊如有虛偽不實﹅異動未報備或推動
師無正當理由未駐點服務者，建管處得撤銷或廢止設
置。推動師如有違失，並依規定抵扣服務積分。 

危老重建工作站設置及管理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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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工作站服務時段表  (例舉) 
(每週至少服務4日，且合計至少服務6個時段) 

星
期 

上午 
09~12 

下午 
14~17 

晚間 
18~21 

輪值推動師代號 
(半數得由Ｃ組推動師參與輪值) 

一   ●   Ａ1﹅Ｂ1 

二         

三     ● Ｂ2﹅Ｂ3﹅Ｃ2﹅Ｃ3 

四         

五         

六   ● ● Ｂ1﹅Ｂ2﹅Ｂ3﹅Ｃ1﹅Ｃ2 

日   ● ● Ａ1﹅Ｂ1﹅Ｃ3﹅Ｃ4 

危老重建工作站設置及管理要項 

危老推動師名冊 

組別 序號 姓  名 
Ａ 1 黃○○ 

Ｂ 
1 蕭○○ 
2 李○○ 
3 陳○○ 

Ｃ 

1 廖○○ 
2 鄭○○ 
3 林○○ 
4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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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工作站設置及管理要項 

臺北市危老重建工作站 

設置（變更）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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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推動師 
制度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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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市府媒合有
重建需求之社區 

輔導提具 
重建計畫 

危老重建 
推動師 
五大任務 

輔導申請耐震 
能力評估 

免費提供法令 
諮詢服務 

協助整合社區 
住戶重建意願 

●公開連絡資訊，配合市
府媒合宣導 

●電話諮詢服務 
●危老工作站駐點服務 

●耐震評估≧50％ 
●重建計畫100％ 

●協助覓洽評估機構 
●協助申請費用補助 

●協助覓洽建築師 
●協助申請費用補助 

危老重建 
推動師 

肆﹅危老重建推動師制度之展望 



38 

臺北市老屋安全把關與補強重建策略 

輔導協調   
居民合意 

 

 
 

輔導辦理 
耐震評估 

中央修法 
強制耐震 
評估補強 

建物結構 
安全快篩 

 

 
 

安 
全 

可
補 
強 六層以上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
初
評
﹅
詳
評
）
結
果 

無
補 
強
效
益 

瀕
危
堪
慮 

輔導補助
階段性 
補    強 

輔導獎助 
危老條例 
拆除重建 

都更補助
整建維護
結構補強 

五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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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推動危老重建工作之展望 

●臺北市政府大量培訓危老重建推動師﹅廣設危老重建工作站，期能借重

民間專業人力資源，為社區居民建立在地化的專業諮詢管道﹅提供知識

與媒合平台，藉以帶動全市危老重建的推廣風潮。【107年度計畫目標

：培訓 800名 推動師﹅設立 60個 工作站】 

●對於六層以上老舊建築物，透過結構安全快篩﹅中央立法強制辦理耐震

能力評估等手段，挖掘有結構補強或拆除重建需求之建築物，將再擴大

危老重建推動師服務範圍，輔導社區辦理階段性補強或更新重建，增進

公共安全與防災。 

臺北市危老重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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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洪德豪 副總工程司 

電話：1999轉8353 

Line帳號：green7355 

感謝 
聆聽 

8月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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